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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业单位（含各类公办学校、幼儿园）在编在岗干部职工。

民办学校和幼儿园可参照执行。 

二、病、事假期间工资计发相关规定 

（一）病假期间工资计发问题 

1.病假在两个月以内的，基本工资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

岗位工资与薪级工资之和，下同）全额发给。 

2.病假超过两个月不满六个月，从第三个月起，工作年限

不满十年的，基本工资按 90%计发；工作年限满十年及以上的，

基本工资全额发给。 

3.病假超过六个月，从第七个月起，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，

基本工资按 70%计发；工作年限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，基本工

资按 80%计发；工作年限满二十年及以上的，基本工资按 90%

计发。 

4.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（先进工作者）等称号、获得

国家或省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

专家等，仍然保持荣誉的，病假期间基本工资全额发给。 

（二）事假期间工资计发问题 

1.当年事假累计在 20 天及以下的，基本工资照发。 

2.当年事假累计在 21-30 天的，基本工资按本人日基本工

资的 80%计发（日基本工资=月基本工资÷21.75 天，下同）；

累计在 31-50 天的，基本工资按本人日基本工资的 50%计发；

累计超过 50 天的，超过天数停发基本工资。 

（三）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问题 

干部职工一个月中事假累计不超过 10 天，病假累计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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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15 天的，按其实际工作时间和教学业绩计分；事假超过 10

天、病假超过 15 天的，本月不享受奖励性绩效考核计分；一

学期内事假累计超过 20 天（不含节假日），病假连续超过 60

天或学期内累计超过 90 天的也不享受本学期的奖励性绩效考

核计分。另外，患有重症疾病（三甲以上医院出具诊断书并有

相关的住院病历和报销发票等）的干部职工，按其本人奖励性

绩效工资的 60%发给。 

（四）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问题 

干部职工一个月中的事假累计 3 天以上不超过 10 天的，

病假累计 5 天以上不超过 15 天的，按本月津贴的 50%发放；

事假超过 10 天、病假超过 15 天或旷工超过 2 天的，本月不享

受津贴；一学期内事假累计超过 20 天（不含节假日），病假

超过 60 天的本学期不享受津贴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本通知及相关政策

精神，确保知晓率 100%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干部职工病事假期间工资制度，

加强对干部职工请假情况的管理和审核，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

制度，明确审批权限和流程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制度严格执

行。每月 6 日前将上月请病假、事假（具体表格见附件 1 和附

件 2）的人员汇总报送我局。 

（三）我局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单位执行本通知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。对管理不严、执行不力、弄虚作假的单位，将予以

通报批评，并责令整改；造成不良影响或经济损失的，将严肃












